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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我校 2025-2026 学年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浙江省资助中心的具体要求，为切实做好我校 2025-2026 学年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

助有关工作，确保每一名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精准获得资助，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具体资助内容和要求

1.各学院要认真做好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政策的宣传，让学生明确资助范

围、资助金额和申请审批程序。

2.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补偿代偿和直招军士补偿代偿（一次性补偿）

以“入伍通知

书”上的时间

为准

2022年1月

24 日前

2022 年 1 月 24 日

（含当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1 日

（含当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1 日

（含当日）后

申请补偿代偿

标准上限（本

专科生/研究

生）

每人每年

8000 元

/12000 元

每人每年 12000 元

/16000 元（学费补

偿或用于学费的

贷款代偿）

每人每年 16000元

/20000 元（学费补

偿或用于学费的

贷款代偿）

每人每年 20000

元/25000 元（学

费补偿或用于学

费的贷款代偿）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复学学费减免（一年一补）

学生申请学费

减免“学费产

生的学期”

2022年1月

24 日前

2022 年 1 月 24 日

（含当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1 日

（含当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1 日

（含当日）后

申请学费减免

标准上限（本

专科生/研究

生）

每人每年

8000 元

/12000 元

每人每年 12000 元

/16000 元

每人每年 16000元

/20000 元

每人每年 20000

元/25000 元

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学费减免（一年一补）

学生申请学费减免

“学费产生的学期”

2023 年 9 月 1 日（含当日）

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1 日（含当日）后

申请学费减免标准

上限（本专科生）
每人每年 16000 元 每人每年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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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助对象

1.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和退役后复学的在校学生。

2.直接招收为军士（原士官）的学生。

3.退役后，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考入我校并报到的学生。

三、报送材料内容

1.《应征入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打印

纸质版）和应征入伍通知书复印件（辅导员签字和学院盖章），各两份；

2.《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打

印纸质版）和退役证复印件（辅导员签字和学院盖章），各两份；

3.《直接招收为军士的高校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全国征兵网在线

填写、打印纸质版）和批准服现役通知书复印件（辅导员签字和学院盖章），各两份。

四、注意事项和报送时间

1.请及时通知本年度符合申报条件的学生，并落实。

2.请核查是否有符合条件但未申请补偿的往年学生，通知并落实申报工作。

3.表格中收款账户必须为申请学生本人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或者中国农业银行账户

（学校缴费卡），表格中涉及申请人签字的必须由申请学生本人手写。

4.各班级收集并汇总材料后，请将附件中的四个汇总表（纸质版签字盖章和电子版）、

学生个人申请表（签字盖章）、入伍通知书或者退役证书复印件和其他相关材料等（所有复

印件需辅导员签字和学院盖章）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前统一交叶老师处，联系电话：88222284。

附件： 2025 年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情况汇总表（4个汇总表）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19 日


